[bookmark: _GoBack]附件1
[bookmark: OLE_LINK3]韶关市红色资源认定标准（暂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认定依据】
为规范红色资源认定工作，根据 《韶关市红色资源保护条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红色资源的调查、认定和公布工作。
第三条  【部门职责】
[bookmark: OLE_LINK2]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退役军人事务、党史研究、档案等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红色资源进行调查、核查、申报工作，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报县级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研究确定。
[bookmark: OLE_LINK20]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退役军人事务、党史研究、档案等部门，负责对红色资源的初审、评估、调查核实与公示工作；报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审定红色资源保护建议名录；报市政府批准公布。    
第四条  【专家意见】红色资源调查、申报、认定、调整应当充分听取党史研究、历史人文、建筑、纪念设施、档案等领域的专家意见。
第五条  【红色资源类别】
[bookmark: OLE_LINK11]本标准所称红色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下列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
（一）重要机构、会议、事件、战役、战斗有关的旧址遗址；
（二）重要人物和烈士的故居（旧居）、活动地、遗物、墓地；
（三）烈士陵园、骨灰堂、英名墙和纪念堂馆、碑亭、塔祠、塑像、广场等设施；
（四）重要著作、手稿、电文、报刊、录音、影像、文件、宣传品等文献资料；
（五）其他需要保护的红色资源。
第六条  【总体认定标准】
（一）认定红色资源应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为主线，优先认定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救国兴国强国伟大贡献的红色资源。
（二）认定重要机构、重要会议旧址，重要事件和重大战斗遗址、遗迹，重要人物故居、旧居、活动地、墓地，以及具有重要影响的烈士事迹发生地为不可移动红色资源，必须保存有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期确证的物质遗存。
（三）认定烈士墓地，各类烈士陵园、骨灰堂、英名墙和纪念堂馆、碑亭、塔祠、塑像、广场，以及其他纪念设施为不可移动红色资源，必须保存有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期确证的物质遗存，或者经依法依规批准设立。
[bookmark: OLE_LINK13]（四）认定重要著作、手稿、电文、报刊、录音、影像、文件、宣传品等文献资料为可移动红色资源，必须保存有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期确证的物质遗存。                     
（五）认定红色资源的历史资料必须能够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革命事件、革命事实，应当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所藏档案资料，党政军等机关部门内部资料，权威正史著作等。
（六）不可移动红色资源的本体构成及产权应当明确清晰，本体及周边环境保存状况较好，能够确保红色资源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七）红色资源的认定需提供充分的证据链，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文献、档案记录、物质遗存、专家意见等，确保资源的历史真实性和保护价值。
对于红色资源史实依据不足、事实不清，未明确保护责任和保护责任人，红色资源本体构成不清晰，或者具体地点不明确，以及存在其他存疑情况的，暂不认定为红色资源。
第七条 【革命文物认定标准】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及可移动文物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以认定为红色资源：
（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相关的重要史迹、实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保存下来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和承载革命精神的见证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保存下来的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以及实证侵华日军罪行的重要史迹、实物。
    第八条 【历史建筑认定标准】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已被公布为历史建筑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以认定为红色资源：
（一）建成30年以上，能够体现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或者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相关联的历史建筑。 
（二）对建成时间虽不满30年，但反映韶关改革开放时代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特点，凸显韶关地域标志性，增强群体心理认同感的历史建筑。
    第九条 【烈士纪念设施认定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纪念缅怀英烈专门修建的烈士陵园、烈士墓、烈士骨灰堂、烈士英名墙、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念塑像、纪念广场等设施，具有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可以认定为红色资源。
第十条 【档案文献资料认定标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馆藏的重要著作、手稿、电文、报刊、录音、影像、文件、宣传品等档案文献资料，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可以认定为红色资源。
    第十一条【其他红色资源认定标准】
（一）符合红色资源认定标准，但尚未公布为革命文物、历史建筑、烈士纪念设施的，应当先行公布为革命文物、历史建筑或烈士纪念设施。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经依法依规批准设立的各类陵园、纪念堂、纪念馆、纪念园、陈列馆、纪念碑、纪念亭等纪念设施，符合红色资源认定标准，但不宜公布为革命文物、历史建筑或烈士纪念设施的，可以认定为红色资源。
第十二条 【申报要求】
县（市、区）申报韶关市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资料应当规范完整、准确真实、史实可靠。应提交以下资料：
（一）红色资源申报文件。
（二）红色资源的名称、年代、类别、级别、保存状况、产权归属、历史价值、保护责任和保护责任人，以及相应的图纸、照片和数字化资源等资料。反映红色资源历史沿革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已出版或发表的相关专著、论文、期刊等研究成果，被公布为革命文物、历史建筑、烈士纪念设施相关文件等。
（三）红色资源所有人、使用人证明文件，如果属于集体、私人所有的，应附产权所有人或使用人同意申报的书面意见，并签订保护管理使用协议书。
第十三条 【征求意见】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应当征求红色资源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意见，经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收集整理，报同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研究。
第十四条  【认定程序】
（1）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9]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档案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红色资源进行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查阅相关档案文献、收集整理口述历史，建立调查档案，经本级红色资源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研究，提出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形成申报材料。
（二）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档案部门对县（市、区）上报的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对资源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保护状况进行调查核实；组织专家进行价值评估，形成市红色资源保护建议名录，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三十日。
（三）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将市红色资源保护建议名录公示结果报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审定。审定通过的市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由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档案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县（市、区）人民政府公布经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辖区内红色资源保护名录。
第十五条  【命名与统计规则】红色资源的命名应遵循尊重史实、规范的原则。
(一)红色资源，其命名应当显现党史内容，并应依据相关的最新宣传口径或党史权威著作，进行准确、规范表述。已认定为文物、纪念设施、历史建筑等的，原则上沿用公布名称；有多个名称或名称不能准确反映其革命历史价值的，应当组织专家研究论证，提出名称建议，由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确定。
(二)旧址、遗址、纪念设施或者场所等，同一地址发生不同活动，一般统计为一个点，命名取其最为重要者，余者可略之或是在括弧中说明;同一幢大楼、不同房号，或同一个地址、不同楼房或方位，如大型校园、厂区、公园、宾馆等内部，发生不同活动，一般统计为多个点;同一活动先后在不同地址发生，一般按不同点统计。收藏、保管于同一场馆、单位、组织或者个人的同一种档案、文献、手稿、声像资料和实物等，一般统计为一份。
第十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程序】
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红色资源所在地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需列入保护名录的红色资源，并按下列程序进行认定：
（一）红色资源所在地的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党史地方志工作机构、档案部门核查后拟定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
（二）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应当听取专家意见，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征求红色资源所有人、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三）公示期满后，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由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建议名单，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列入韶关市红色资源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七条  【告知程序】
[bookmark: OLE_LINK7]列入红色资源保护名录的，县（市、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其所有人、使用人和利害关系人。
第十八条 【名录调整】红色资源保护名录不得擅自变更或者撤销。红色资源严重损毁、灭失并经专家评估认定失去保护价值的，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提出调整建议，报请市人民政府审定后调整。
第十九条【附则】
（一）属于革命文物、历史建筑、烈士纪念设施或者档案文献资料的红色资源，分别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退役军人事务行政主管部门、档案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保护管理。
（二）本标准由韶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韶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韶关市委党史研究室、韶关市档案馆负责解释。
（三）本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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